北京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
补助资金分配方案审核决定书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京族办字〔XXXX〕XX号  
XXXXXXX：

你单位会同区农委、财政局后上报的《》（XXX〔2016〕XX号）收悉。

经研究，同意你提出的将补贴   万元用于扶持XXXXX项目等X个项目。
请你单位会同区农委、财政局确保项目落实和资金合理使用，专款专用。切实加强指导和服务，帮助民族乡村抓好项目落实，注意建立健全项目档案，做好项目实施的管理和检查工作。

此复。
北京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

 2016年XX月XX日

(联系人：XXX；联系电话：8397XXX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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